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

定,作为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二届

董事会第 5次普通会议审议的《关于与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 《关于与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双方遵循平等自

愿、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不影响

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能

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合作共赢；关联交易各方遵循客观公平、

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的价格、定价方式符合市场定价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经审慎研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上述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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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和公司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包季鸣       丁祖昱       

                                           

李志强       李颖琦       

                                           

   

                                                 2022年 10 月 26日 

 

 

 


